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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利用协议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以下简称保藏中心），主管

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根据数据所有者的授权同意，公开其微生物菌

种数据，鼓励公众合理利用这些数据，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数据使用者同意并

承诺遵守以下条款内容。 

1、对于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保藏中心不做任何保证。使用者有完全责任核实、

判断数据的正确性以及是否适合自己的实际需要。 

2、数据免费提供给使用者，但仅允许应用于非商业领域。 

3、在使用数据时，使用者负有完全责任，获得所有必须的使用许可权，遵守获取

敏感数据的限制。 

4、为保证数据的任何版权和其他所有权属于数据的所有者，数据使用者应在利用

菌种数据完成的研究成果中公开致谢，说明数据的所有者和数据的提供者。 

5、数据使用者必须遵守数据提供者制订的其他利用条件。 

6、保藏中心会根据有关规定的修订，对本协议内容进行必要的更改。更改后的本

协议发布在保藏中心的网站，即刻生效。 

7、购买者在保藏中心建立注册用户时，与保藏中心一次性签署本协议。本协议对

该注册用户名下在保藏中心发生的所有购买菌种的行为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

一式两份，保藏中心与购买者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微生物菌种资源的接受和利用者（购买者）姓名（签字）、单位盖章和日期：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负责人姓名（签字）、盖章和日期 
 

 
 
（以下内容无） 

 


